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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行政院訂頒「宿舍管理手冊」等相關規定，辦理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與多房間職務宿舍之借用管

理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宿舍，區分為首長宿舍、單房間職務宿舍、多房間職務宿舍三種： 

（一）首長宿舍：提供本校校長任本職期間借用之宿舍；其借用及管理方式依「中央機關首長宿舍管理要

點」之規定。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提供本校下列人員借用之宿舍。 

  1.編制內人員本人因職期輪調、職務特別需要或服務偏遠地區，於任所居住者。 

  2.基於國家政策或業務特殊需要進用之非編制內人員，非留住宿舍無法執行職務者。 

  3.為增進教師兼行政之誘因，既有宿舍或新建宿舍得視需要於單房間職務宿舍申請住宿之遞補名

單予優先排序進住，進住之教師至少須再兼任行政工作至少一學年。 

（三）多房間職務宿舍：提供本校編制內人員因職期輪調、職務特別需要或服務偏遠地區，有配偶、未成

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借用之宿舍。但無上述眷屬隨居任所

者，任職須達 1年以上，亦得借用之。 

三、本校得依實際需要訂定宿舍公約，明定下列事項： 

（一）公共衛生遵守事項。 

（二）公共安全維護事項。 

（三）公共秩序維持事項。 

（四）公有財產愛護事項。 

前項公約（如附件一、二），懸掛於宿舍之明顯處所，俾借用人共同遵守。 

宿舍借用人不遵守宿舍公約，經總務管理人員勸導無效者，簽報校長處理。 

四、本校編制內之人員得依規定申請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或多房間職務宿舍，其申請借用標準如下： 

（一）因職務上特別需要，於任所單身居住者，得申請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本人或配偶在距離本校三

十公里以內有房舍者除外）。 

（二）凡合於第二點第三款借用規定者，得申請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本人或配偶在距離本校三十公里

以內有房屋者除外）。 

（三）凡直系親屬或配偶在軍公教機關服務，其一方已由機關借用宿舍者，另一方不得再行申請借用本校

職務宿舍。 

（四）本辦法舉限制條件由申借人依據事實自行切結申報，經登記後即為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申請人應負

文書真實之法律責任。 

五、本校編制內人員申請借用宿舍時，合於借用規定者，照下列程序辦理借用手續：  



（一）申請人應先填具申請單（如附件三）及積點表（如附件四），申請多房間職務宿舍者，並應檢附戶

口名簿。 

（二）前款積點表由本校自行就申請人之職務、職等、年資、眷口、考績（成）、居住所離學校之距離、

是否為身障人員及業務需求程度等項訂定積點標準，其評定基準如下： 

1.職務：一級主管，五點；二級主管，四點；非主管，三點。 

2.職等：簡任教職員，十點；薦任教職員，九點；委任職員，八點；技工、工友、駕駛，七點。 

3.年資：每年一點，最多以二十點計。 

4..考績（成）：員工最近五年考績，甲等每年三點，乙等每年二點。 

5.眷口：每口一點，最多以五口計。 

6.凡合於申請住宿規定人員自有居住所距離 31~50公里一點，51~70 公里二點，71 公里以上三

點，本人或偶無自有住宅者五點。 

7.凡合於申請借宿規定人員如具身障手冊者：重度積分加五點、中度三 點、輕度一點。 

8.凡合於本要點第二點第二款第三目借用規定者得優先排序不受積分限制。 

（三）為公平合理配借宿舍，考量低階資淺新進編制內人員能留校服務，宿舍借用遞補順序依申請人提出

申請時間（學期）前後決定，如學期相同以積點多寡決定借用遞補順序；積點同，以抽籤決定。 

（四）申請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或單房間職務宿舍經審查符合規定，經核定准予借用者，總務處與申請借

用人簽訂宿舍借用契約（如附件五），並辦理法院公證手續，所需公證費由借用人負擔。 

六、因國家政策或業務特殊需要，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者，得不適用第四點及第五點

之規定。 

七、宿舍經訂約公證，准予借用後，如借用人於借用通知單送達十五日內不遷入者，除有特殊原因，經事

先核備者外，概以棄權論。 

八、宿舍借用人員搬離宿舍時，應辦理遷出手續，並將所借用宿舍設備及傢俱點交清楚。 

九、宿舍借用人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受撤

職、休職或免職處分時，應在一個月內遷出；在職死亡時，其遺族應在三個月內遷出。但宿舍借用人

因養育三足歲以下之子女依  法留職停薪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屆期不遷出者，應即依約辦理；其為現職人員者，並應議處。 

十、宿舍借用人應實際居住，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轉借、調換、轉讓、增建、改建、經營商業或

其他用途。宿舍管理單位查明宿舍借用人有違反前項規定情形或占用他戶宿舍時，應即終止借用契

約，並責令搬遷，該宿舍借用人在本校不得再請借宿舍。 

十一、宿舍借用人如有違反宿舍借用契約上各項規定，經宿舍管理單位查明屬實者，依規定處理。 

十二、本校職務宿舍為管理需要，得由住戶推舉委員六至八人組成管理委員會，由委員中互推一名為主任

委員，其任期至遷離宿舍止再辦理改選，負責宿舍管理維護事宜。管理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履行本職務宿舍借用暨管理要點。 

（二）有關本宿舍意見之溝通與轉達事項。 

（三）本宿舍之安全與整潔事項。 

（四）本宿舍興革建議事項。 

十三、多房間職務宿舍之設備及傢具，不得由學校提供。單房間職務宿舍內必備之設備及傢具，由本校視

經費狀況，自行規定種類、數量供借，借用人不得指定添置。借用人對於公有設備傢具應負善良保



管之責，宿舍借用人搬離（退）宿舍時，應通知總務管理單位，並將所借宿舍、設備及傢具點交清

楚。如有短缺或故意毀損者，應依規定賠償。 

十四、宿舍內外應經常保持整潔，其整潔事項應由借用人自行辦理。但單房間職務宿舍之公共區域，得由

總務管理單位派員辦理。宿舍之安全，由借用人共同維護；獨院居住者，由借用人自行負責。 

十五、宿舍因天災事變即不可抗力，致遭損壞者，應會同總務處填報災害狀況，報核待修。 

十六、宿舍借用人如自費修繕、添間或改造宿舍任何部分，必須簽報核准後方可施工。惟借用人遷出宿舍

時，不得拆除或要求補償費。 

十七、單房間職務宿舍內必備之傢俱，由本校規定種類、數量於借用時點交借用人，爾後損壞概由借用人

負責修護。 

十八、借用人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應自購妥或建竣之日起一個月內無條件遷出，將原借

用宿舍騰空交還本校。但因職務調動，致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距離，於當日通勤往返顯有困

難者，得由校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十九、宿舍借用人，本校依規定每月自其薪津扣回房租津貼，並納入校務基金作為宿舍維護管理之用。 

二十、本要點所未規定事項，悉依行政院修訂之「宿舍管理手冊」及有關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